
第一条 为加强可制毒化学品管
理，防止可制毒化学品被用于制造毒品，
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公共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云南省禁毒
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可制毒化
学品生产、经营、购买、运输、寄递、使用
及其监督管理等活动，适用本规定。

可制毒化学品属于药品、危险化学
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应当同时遵守
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药品、危险化学品、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相关规定。

第三条 可制毒化学品实行品种目
录管理制度，具体品种由本规定附件列示。

可制毒化学品的品种实行动态调
整，由省级公安机关会同药品监管、应急
管理等部门提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
准公布。

第四条 鼓励向公安机关及有关部
门举报可制毒化学品违法行为。接到举
报的部门应当为举报者保密。举报属实
的，应当给予奖励。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可制毒化学品的监督管理工
作，建立工作机制，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
行职责。

第六条 公安机关依法对可制毒化
学品的品种、数量、流向、用途等进行监
督管理。

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属于危险化学
品的可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
生产进行监督管理。

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可制毒化学品
产品质量及其标识进行监督管理。

生态环境部门依法对申报废弃的属
于危险化学品的可制毒化学品无害化处
置进行监督管理。

交通运输部门依法对可制毒化学品
运输进行监督管理。

药品监管部门依法对药品类可制毒
化学品中的原料药及其单方制剂进行监
督管理。

邮政管理部门依法对可制毒化学品
的寄递服务进行监督管理。

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
职责。

第七条 生产、经营、购买、运输、寄
递、使用、储存、销毁可制毒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建立内部管理制度，如实记录可
制毒化学品的品种、数量、流向、用途等
信息，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防止可制毒
化学品流入制毒渠道。

第八条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可制毒
化学品信息管理，实现信息互通共享。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
以上公安机关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可
制毒化学品管理联合执法:

（一）涉及两个以上行政执法部门管
理职责的；

（二）涉及不同行政执法部门、区域
或者层级之间管理职责衔接的；

（三）不同行政执法部门对同一检查
对象实施的不同行政检查，可以同时一
次性开展的。

第十条 生产、经营可制毒化学品
的单位应当向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提供
下列信息:

（一）单位名称、地址、相关许可证、
营业执照；

（二）法定代表人以及经营管理人相
关信息；

（三）品种、数量、流向；
（四）储存地点；
（五）其他需要提供的信息。
生产、经营可制毒化学品的单位应

当在上述信息变更之日起30日内，通过

云南警方微信公众号提交相关信息。
生产、经营可制毒化学品的单位转

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的，应当通过云
南警方微信公众号提交品种、数量、储存
地点等信息。

第十一条 可制毒化学品包装标识
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
关规定。禁止改变、损毁、更换包装标识。

第十二条 经营可制毒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建立台账资料，出具销售凭证。销
售凭证应当载明下列信息:

（一）购买方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二）品种、数量、用途；
（三）收货方名称、地址；
（四）其他应当载明的信息。
销售凭证包括销售发票、收据等原

件或者电子信息。台账资料和销售凭证
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第十三条 出卖、购买可制毒化学
品应当通过云南警方微信公众号如实提
交品种、数量、用途等信息。

第十四条 运输可制毒化学品的托
运方与承运方应当签订运输合同，合同
应当载明品种、数量、流向、用途等信息。

承运方应当核验运输物品，并通过
云南警方微信公众号提交前款信息，发
现物品与信息不符的不得承运。

禁止在运输物品中夹藏可制毒化
学品。

第十五条 运输可制毒化学品的承
运方应当全程携带销售凭证、运输合同
等材料。

第十六条 寄递可制毒化学品的，
寄件人应当如实提供交寄物品通用名称、
化学名称、数量、用途、收件人等信息。禁
止在交寄物品中夹藏可制毒化学品。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应当依法验视
用户交寄的物品，并对寄件人身份和物
品信息进行查验、登记。寄件人拒绝验
视、查验和登记的，邮政企业、快递企业
不得提供服务，并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第十七条 使用可制毒化学品的教
学、科研、医疗、测试检测等单位应当建
立内部管理、使用台账和出入库登记等

制度。
使用台账和出入库登记应当如实记

录使用的品种、数量、日期、用途以及库
存等情况。台账和出入库登记资料保存
期限不得少于2年。

第十八条 储存可制毒化学品应当
有专门仓库、场地或者储存室，并建立可
制毒化学品出入库台账，如实记录出入
库品种、数量、日期等情况。台账资料保
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第十九条 禁止丢弃可制毒化学品。
可制毒化学品丢失、被盗、被抢的，

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第二十条 对依法查获或者无主可

制毒化学品，应当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下，
区别可制毒化学品的不同情况进行保
管、回收，或者依照环境保护法律、行政
法规有关规定，由有资质的单位在生态
环境部门的监督下销毁。销毁所需费用
由同级人民政府予以保障。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应当对进入
本省的可制毒化学品的出卖方、购买方、
品种、数量、流向、用途等信息的真实性
进行核查。

单位、个人应当配合公安机关开展
核查，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禁止品名不符、去向不明、用途存疑
的可制毒化学品进入本省。

第二十二条 根据国务院有关部门
授权，边境地区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可以
与有关国家或者地区的执法机关开展执
法合作，对经本省出口毗邻国家的可制
毒化学品进行核查。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行政部门工作人员
在可制毒化学品监督管理中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有权部门依
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
条，无法证明可制毒化学品合法流向和
实际用途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劝返，并通

报来源地有关部门。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拒不改正或者逾期未改正的，对
单位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予以警告:

（一）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生产、经
营可制毒化学品的单位未提供相关信
息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经营可
制毒化学品的单位出具的销售凭证未载
明相关信息的；

（三）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承运方
未携带销售凭证的；

（四）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
寄件人在交寄物品中夹藏不属于危险化
学品的可制毒化学品的。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警告；拒不改正或
者逾期未改正的，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生产、经营
可制毒化学品的单位提供虚假信息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经营可
制毒化学品的单位拒绝提供销售凭证或
者提供虚假销售凭证的；

（三）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出卖、购
买可制毒化学品未提供相关信息或者提
供虚假信息的；

（四）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
在运输物品中夹藏不属于危险化学品的
可制毒化学品的。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
可制毒化学品包装标识规定的，由县级
以上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
第一款的，由县级以上交通运输部门依
法进行处理。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第

二款的，由县级以上邮政管理部门依法
进行处理。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24年 11
月1日起施行。

云南省可制毒化学品管理规定
《云南省可制毒化学品管理规

定》已经 2024年 9月 3日第十四届
云南省人民政府第 39次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4年 11
月1日起施行。

省长 王予波
2024年9月19日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231号

1.氯化铵
2.硫酸钡
3.氯化钯
4.醋酸钠
5.氢氧化钠
6.乙酸
7.乙酸乙酯
8.异丙醇
9.碘
10.氢碘酸
11.红磷
12.三氯乙醛
13.二氢黄樟素
14.氢溴酸
15.苯
16.丙酰氯
17.二苯甲酰基酒石酸
18.硼氢化钾
19.甲胺
20.环戊烯
21.邻氯苯甲酰氯
22.二氯甲烷
23.二氯乙烷
24.双氧水
25.溴化钠
26.邻氯苯腈
27.氯代环戊烷
28.苯甲酸乙酯
29.环己烷
30.三氯化铝
31.二甲苯
32.硼氢化钠
33.酒石酸
34.溴代环戊烷
35.镁
36.溴代邻酮
37.氯化亚砜

附件：

可制毒化学品的品种目录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6%、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11.4%……国家税务总局13
日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
三季度，我国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全
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稳步推进，绿色低碳
转型提速，在工业运行、新动能产业、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领域呈现
亮点。

工业运行总体平稳——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

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6%。其
中，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 5.3%，特别是

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
业等先进制造业发展向好，同比分别增
长13.5%和10.5%。

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高

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6%。其
中，高技术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分
别增长 13.7%和 8.6%。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7%。

“两新”发展势头良好——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在

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下，全国企业
采购机械设备金额同比增长6.5%。受国

家鼓励、地方支持和企业让利等因素带
动，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冰箱等
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分别增长 10.2%和
6.5%；与家装相关的家具零售、卫生洁
具零售同比分别增长13.9%和10.5%。

绿色低碳转型提速——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销售收入同比
增 长 11.4% ，其 中 9 月 份 同 比 增 长
12.7%。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技术
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22.5%、
18.7%和6%。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稳步推进——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
交通运输物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全国省际间销售额同比增长
2.5%，较全国企业销售收入总体增速快
1.1个百分点，反映省际间商品服务贸易
较为畅通。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
示，税务部门将继续不折不扣落实好已
明确的各项税费支持政策，配合相关部
门及时研究推出新的增量政策，进一步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记
者 韩佳诺 潘洁）国家统计局 13
日发布数据，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4%，涨
幅比上月回落 0.2个百分点，环比
持平。

“CPI同比涨幅略有回落，主要
是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走高影响。”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
娟说。

统计数据显示，9月份，食品价
格同比上涨3.3%，涨幅比上月扩大
0.5个百分点，影响CPI同比上涨约
0.61个百分点。食品中，鲜菜、猪肉
和鲜果价格分别上涨22.9%、16.2%
和 6.7%，涨幅均有扩大；牛肉、羊
肉、鸡蛋、鸡和奶类价格降幅在
1.9%至13.1%之间，降幅略有扩大。

9月份，非食品价格由上月同
比上涨 0.2%转为下降 0.2%，影响
CPI同比下降约 0.19个百分点。非
食品中，能源价格下降 3.5%，降幅
比上月扩大 2.5个百分点。扣除能
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下降 0.2%，
降幅与上月相同，其中新能源小
汽车和燃油小汽车价格分别下降
6.9%和 6.1%，降幅均有收窄；中药
材、家用纺织品和金饰品价格涨幅
在 3.9%至 22.5%之间。服务价格上
涨0.2%，涨幅回落0.3个百分点，其
中旅游价格由上月上涨 0.9%转为
下降2.1%；飞机票和宾馆住宿价格
分别下降 14.1%和 5.6%，降幅均有
扩大。

据测算，在 9月份 0.4%的 CPI
同比变动中，翘尾影响约为-0.5个
百分点，上月为-0.3个百分点；今年
价格变动的新影响约为 0.9个百分
点，与上月相同。

9月份，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波动及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等
因素影响，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PPI）同比下降 2.8%，降幅
比上月扩大 1.0个百分点；环比下
降 0.6%，降幅比上月收窄 0.1个百
分点。

从税收数据透视前三季度经济运行亮点

9月份我国CPI
同比上涨0.4%

塔尼斯位于埃及尼罗河三
角洲东北部，曾是古埃及第二
十一和二十二王朝时期的重要
城市。如今的塔尼斯遗址存有
大门、石柱、方尖碑、雕像、神
庙、皇家墓地等珍贵遗迹，是埃
及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图为
10月12日在埃及东部省的塔
尼斯遗址拍摄的雕像。

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 摄

寻秘塔尼斯

10月13日，随着中国海上首个多层稠油热采项目——锦州23-2油田开发项目的第二座海上热采平台装船，该项目在
山东青岛实现陆地建造完工。锦州23-2油田位于渤海辽东湾海域，是“千层饼”式的多层砂体稠油油藏。该项目的两座中心
热采平台，重约16000吨，为迄今为止中国建造的最大的海上稠油热采平台。图为当日在山东青岛拍摄的锦州23-2油田开
发项目中心热采平台装船作业现场。平台装船后将赴渤海辽东湾海域，进入海上安装和联调阶段。 新华社发 杜鹏辉 摄

中国海上首个多层稠油热采项目陆地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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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首尔10月13日电 据朝
中社13日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当
天说，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已指示朝
韩边境的部队进入射击准备态势。

朝中社报道说，韩国对朝鲜首都
平壤的重大主权侵害挑衅行为，正在
造成一触即发的严重军事紧张事态。

报道说，据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
12日预测，韩国对朝鲜境内及首都上
空再次进行无人机入侵的可能性很
高，并假定在确认有再度挑衅时应立
即消灭敌人特定目标，不排除由此出
现武装冲突扩大的可能性。为应对可
能的事态发展，各级部队进行了各方
面准备。

报道说，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已
于12日下达作战预备指示，命令边境
的炮兵联合部队和担负重要火力打击
任务的部队进入完全射击准备状态。

报道还说，平壤市还增设了防空

监视哨所。
另据朝中社13日报道，朝鲜劳动

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与正当天警告
说，韩军方不要轻举妄动，且尽快保证
不再发生侵犯他国领空的挑衅行为。

朝中社13日还报道，朝鲜国防省
发言人当天另发表谈话说，朝方判断
韩军方参与了近期无人机入侵事件，
朝方警告若再发现入侵无人机，即被
视为韩国发射的无人机，同时被视为
是对朝鲜的宣战，朝鲜将按己方判断
采取行动。

朝中社11日报道，朝鲜外务省当
天发表声明，谴责韩国无人机侵犯朝
鲜领空。韩联社同日报道，韩国国防部
长官金龙显表示，韩军方没有向朝鲜
发射无人机，目前还不清楚该事件具
体情况，正在确认中。报道转引韩国联
合参谋本部相关人士表态称，需要确
认无人机是否为韩国民间团体发射。

新华社贝鲁特10月13日电（记
者 谢昊 李军）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
部队（联黎部队）13日发表声明说，当
地时间当天凌晨 4时 30分左右，以色
列国防军两辆坦克破坏位于拉米亚的
联黎部队驻地大门，强行进入驻地，约
45分钟后离开。联黎部队已要求以色
列国防军对“令人震惊”的侵犯行为作
出解释。

声明说，当天凌晨，该驻地的维
和人员观察到以军三个排的士兵越
过黎以临时界线“蓝线”进入黎巴嫩。
4时 30分左右，两辆以色列梅卡瓦坦
克破坏了驻地大门，强行进入驻地，
多次要求驻地熄灯。联黎部队通过联
络机制提出抗议，以军坦克大约45分
钟后离开。

6时 40分左右，同一驻地的维和
人员报告附近有数发炮弹发射。由
此产生的浓烟进入驻地后，15名维

和人员受影响，包括皮肤过敏和胃肠
道反应。受影响的维和人员正在接受
治疗。

声明还说，以色列国防军12日在
黎巴嫩迈斯杰贝勒附近阻止了联黎部
队一次重要后勤行动。

声明表示，近日第四次提醒以色
列国防军和所有行为体，其有义务确
保联合国人员和财产的安全，并在任
何时候都尊重联合国房舍的不可侵犯
性。任何蓄意攻击维和人员的行为都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联合国安
理会第1701号决议。联黎部队已要求
以色列国防军对“令人震惊”的侵犯行
为作出解释。

据报道，近日黎以冲突升级以来，
已有 5名联黎部队维和人员受伤。参
与向联黎部队派遣维和人员的 40个
国家12日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最
近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指示
朝韩边境部队进入射击准备态势

以军坦克强行进入联黎部队驻地
联黎部队要求以军解释

新华社德黑兰10月13日电（记
者 陈霄 沙达提）伊朗民航组织日前
发表声明说，禁止携带除手机以外的
任何电子通信设备进入机舱，无论是
客舱还是货舱。

民航组织发言人在声明中说，为
了维护飞行安全，除手机以外，传呼
机、对讲机等电子通信设备禁止进入
客机。

今年9月17日和18日，黎巴嫩发

生通信设备爆炸事件，共造成37人死
亡、2931人受伤。黎巴嫩民航局 9月
19日发布通告，要求所有在贝鲁特拉
菲克·哈里里国际机场运营的航空公
司禁止在飞机上运输传呼机或对讲
机设备。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
道，伊朗航空公司 9月 21日要求乘坐
该公司德黑兰与贝鲁特之间航班的乘
客不得携带充电器和无线设备。

伊朗宣布
禁止携带传呼机和对讲机上飞机


